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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1 

振兴大会工作 

  喀麦隆：* 决议草案 

  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 

 铭记大会作为联合国主要机关的作用和权威以及大会根据《宪章》切实高

效履行职能的重要性，  

 重申其工作继续以大会议事规则为指导，  

 回顾其设立人权理事会作为大会附属机关的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

决议，并确认理事会的工作，  

 又回顾其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 2023 年 9 月 1 日第 77/335 号决议，并注意到

大会在该决议中邀请每个主要委员会酌情进一步讨论其工作方法，  

 注意到根据第 77/335 号决议，第三委员会于 2024 年 5 月 2 日举行了关于工

作方法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  

 回顾第三委员会是大会负责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的主要委员会，并

铭记委员会也负责大会分配给它的议程项目， 

 又回顾其关于第三委员会工作合理化的 1990 年 12 月 18 日第 45/175 号决议

和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进一步措施的 2004 年 7 月 1 日第 58/316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条约机构主席、联合国代表以及向

第三委员会报告的其他机制和专家进行互动对话和情况介绍的做法，  

 * 代表属于非洲国家组的联合国会员国。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A/RES/77/335
https://undocs.org/ch/A/RES/77/335
https://undocs.org/ch/A/RES/45/175
https://undocs.org/ch/A/RES/5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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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切第三委员会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包括决议和互动对话的数量在过去 15

年几乎增加了两倍， 

 强调指出有必要审查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以提高讨论的质量和审议的

影响力以及效率，并酌情就其工作的精简和合理化提出建议，使委员会的工作

量可以应付，并确保进行高质量的审议，同时不损害其实质内容，  

 欢迎为增加第三委员会与人权理事会的互动所作的努力，包括人权理事会

主席分享理事会最近几届会议的摘要的做法，  

 1. 决定延续第三委员会按照大会议事规则限制分配给一般性讨论和互动

对话的时间的做法；  

 2. 请第三委员会主席团与秘书处协商，就如何提高互动对话和情况介绍

的时间效率提出备选方案，供会员国进一步审议和作出决定；  

 3. 又请第三委员会主席团与人权理事会主席团协商，以及为此与会员国

举行包容和透明的协商，处理与委员会互动对话日益增多的问题，并在这方面

协调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条约机构主席、专家和其他机制在委员会互动对话

的时间安排，以期共同决定一个路线图，目的是制定一个方案，逐步将每年届

会上举行的互动对话减少到一个可以管理的数量，包括为此考虑：  

 (a) 确定每年届会上建议进行的互动对话最高次数； 

 (b) 通过轮流等方式排定每年届会上进行的互动对话，同时确保实质上的

平衡，而且不影响第三委员会的工作质量； 

 (c) 在大会第八十届会议上提出路线图供会员国审议和核准，目标是在大

会第八十四届会议之前付诸实施； 

 4.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在以往届会上合并简报对时间管理的积极影响，可

显示各项任务授权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提高第三委员会工作质量和效率的积极

影响，并决定在不影响本决议第 3段各项规定的情况下可酌情合并互动对话，包

括按区域进行； 

 5. 表示赞赏一些会员国已经响应将提交第三委员会的决议改为两年一次

和三年一次的呼吁，并促请会员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同时铭记不应自

动要求秘书长提交报告； 

 6. 鼓励第三委员会决议的主要提案国考虑精简决议，将重点放在注重行

动的执行段落上，并限制与人权理事会的报告要求相重复的报告要求，包括考

虑要求提交合并报告；  

 7. 鼓励会员国从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角度都精简与第三委员会互动对话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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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第三委员会主席团在届会之前分发已排定发言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

人、条约机构主席和其他专家的临时名单以及工作方案，供会员国与各自区域

组协商后审议；  

 9. 回顾其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1992年12月22日第47/202 B号决议，

并敦促报告撰写人、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条约机构主席、专家和其他机制根

据该决议及时提交报告供大会审议，包括以所有正式语文提供报告；  

 10. 敦促秘书处确保在审议根据工作方案排定讨论这些报告的议程项目之

前，及时在网上向会员国提供所有报告；  

 11. 请第三委员会秘书处按照以往惯例，继续向会员国定期通报提交届会

审议的报告的最新情况，包括推迟发布的原因；  

 12. 欢迎编写关于第三委员会工作方法、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的非正式文

件的做法，并鼓励委员会主席团继续与会员国协商，更新这份非正式文件；  

 13. 决定第三委员会在 2031 年第八十六届会议上进一步酌情审查其工作

方法。 

 

https://undocs.org/ch/A/RES/47/202

